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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本报济南4月27日讯(记者 马云
云) “我国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经历
了从简单拒绝到勉强接受、主动推动
的曲折过程。和十年前‘非典’相比，这
次雅安地震的信息公开就有明显进
步。”27日上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
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周汉华做客齐鲁大讲坛，为
听众回顾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出台的历程，并直击问题，展望未来。

作为国内最早研究政府信息公
开的学者之一，周汉华清楚记得十年
前“非典”爆发时政府对信息公开的
态度，“那时候，有关‘非典’的消息是
不能随便报道的。”周汉华说，信息不
公开老百姓就不知情，不知道如何防
护，导致相互传染，疫情必然扩大。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正式实施。周汉华说，事实上，
条例的出台并不很顺利，经历了一年

半的准备期，这在我国立法史上是最
长的。

时至今日，信息公开已无所不
在，“三公”经费曾经被认为是最难的
部分，现在也必须公开；预算决算在
传统上被认为是最不能公开的问题，
公开也成为常态，而且成为从中央领
导到地方各级领导推行改革的一个
抓手。

条例将信息公开从单方面的恩
赐变成了申请人的权利、政府机关的
义务，公众有权获得政府信息，政府
机关有义务公开政府信息。同时大大
地扩大了公开的范围，政府机关不但
要公开办事程序与结果，还要公开手
中掌握的大量信息。

周汉华说，现在不管是主动公开
还是申请公开，结果都不是很理想。
依申请公开（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律规

定和本机关的职权，向申请人公开政
府信息的行政行为）是最大的难点，
老百姓不会、不敢、不愿意申请信息
公开。而有人提出信息公开的申请，
有些政府机关是非常紧张的，马上就
问：“你要这个干什么？”“是不是想给
我们惹麻烦？”

而就主动公开而言，实践中尽管
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一些行政机关
主动公开的信息数量仍然偏少，并停
留在公开办事制度与办事程序上。甚
至对于有哪些政府信息应该公开、哪
些已经公开、哪些是义务主体，很多
部门都不掌握。

因此，他建议，未来需要下大力
气拓宽、完善依申请公开的渠道，容
忍、引导、鼓励公众运用条例，更加重
视法院行政审判、人大监督、媒体监
督、社会监督的作用，调动社会各个
方面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

政府信息公开还有不少瓶颈
法学专家周汉华做客齐鲁大讲坛，谈信息公开难点

政府越透明，经济越发展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即将到来的5月1日，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五
周年。27日下午，在山东大学邵逸夫馆报告厅，中国社科院法
学研究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汉华回
顾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断完善的进程，并详细分析了
政府信息公开的社会背景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信息化社会是网状结
构，这和传统的流水线式的
等级机构完全不同。”周汉华
说，信息化让政府无从选择，
必须公开。以“非典”为例，政
府的金字塔结构决定了信息
报送必须从下向上层层进
行，就像水管里的流水一样，

“这样的害处是什么？就是
慢，陷入被动。”

而网络结构是网状的，多

节点信息互通，而且因为一个
环节出问题影响传播，“拿一
个剪子去剪一张渔网，剪一天
也未必能把它剪断，就像只要
有一个节点的信息能流动，它
就能通向整个渔网。”

“各个国家通过研究之
后发现，政府信息透明和经
济发展之间是正相关的关
系。也就是说政府越透明，经
济越发展。”

“水管”式的信息流动不适应形势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的实施形成了倒逼机制。”周
汉华认为，要求政府必须对
不适应的制度进行修改。

制度首先要求政府让每
个文件都变得有据可查，这在
原来是没有过的。而在更深层
次上，“三公”经费等公开后，老
百姓自然会关心钱用到了哪
里，这就逼着政府部门约束行

为。这些对下一步改革攻坚具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郭美美事件”后遭遇信
任危机的红十字会，在此次赈
灾中遭遇尴尬，相反，自始就实
行信息公开的壹基金得到广泛
认可。对此，周汉华认为，红十
字会出现的危机与垄断密不可
分。现在有了竞争，官办慈善机
构垄断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官办慈善机构垄断局面一去不返

27日，周汉华在齐鲁大
讲坛讲述信息公开。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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